
非自然人客户身份识别尽职调查（机构填写）

投资人名称 基金账号

机构类型 受益所有人类别

法人公司( )

（ ）1、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

（ ）2、间接拥有超过 25%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热人

（ ）3、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直接

或者间接决定董事会多数成员的任免；决定公司重大经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或者执

行；决定公司的财务预算、人事任免、投融资、担保、兼并重组；长期实际支配使

用公司重大资产或者巨额资金等。

（ ）4、如果不存在通过人事、财务等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的，应当考虑

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合伙企业( )

（ ）1、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

（ ）2、不存在拥有超过 25%合伙权益的自然人的，可以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标准

判定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具体描述受益所有人类型：

（ ）3、采取上述措施仍无法判定合伙企业受益所有人的，至少应当将合伙企业的

普通合伙人或者合伙事务执行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信托（ ）

（ ）1、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信

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备注：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为非自然人的，义务机构应当逐层深入，追

溯到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并将其判定为受益所

有人。设立信托时或者信托存续期问，受益人为符合一定条件的不特定自然人的，

可以在受益人确定后，再将受益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基金及其他资

产管理产品（ ）

（ ）1、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

（ ）2、不存在拥有超过 25%权益份额的自然人的，义务机构可以将基金经理、投

资经理或者直接操作产品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 ）3、产品尚未完成募集，暂时无法确定权益份额的，可以暂时将基金经理、投

资经理或者直接操作产品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产品完成募集后，应当及时

按照规定标准判定受益所有人。

（ ）4、除基金外的其他资管产品，如按以上标准无法判定受益所有人的，可以将

其主要负责人、主要管理人或者主要发起人等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具体描述受益所

有人类型：

特定类型机构

（ ）

在充分评估下述非自然人客户风险状况基础上，可以将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

人视同为受益所有人：

（ ）1、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

（ ）2、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 ）3、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无需识别机构

（ ）

（ ）1、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人民政

协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 ）2、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政府驻华使领馆及办事处等机构及组织。

强化身份识别

（ ）1、已获得高级管理层的批准或授权。

客户财产和资金来源

（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人包含外国政要或国际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填写）



受益所有人信息（如不够填写可加附页）

姓名
国家或

地区

身份证明

文件种类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证件

有效期
地址

声明：1、本机构已了解国家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保证此表中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

其负责。承诺以上信息发生变更时，及时告知贵机构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如因资料不实或更改不及时而导致

的法律责任自行承担。

2、本机构了解并同意贵司通过询问、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查询公开信息、委托有关机构调查等方式核实我司受

益所有人相关信息。

经办人签字：

（ 加 盖 机 构 公 章 及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章 ）

日期： 年 月 日

客户经理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上表格中填写的受益所有人信息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公司类客户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公司章程、《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表》等受益所有

人证明材料；

（2）合伙企业类客户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合伙协议、《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表》等受益

所有人证明材料；

（3）信托产品客户：需提供信托协议、《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表》等受益所有人证明材料；

（4）基金等资管产品客户需提供《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表》等受益所有人证明材料；

（5）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经营农林渔牧产业的非公司制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受政府控制的企事业单位等客户需提供《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采集表》。

其他提示：

1、对风险较高的非自然人客户，将采取更严格的标准判定其受益所有人；

2、如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人为银发[2017]235 号文件列明的特定自然人客户，将采取相应的强化身份

识别措施。

备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17]235 号文件、[2018]164 号文件及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银管发[2017]301 号文件关于反洗钱的尽职调查工作的

要求，反洗钱义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了解非自然人客户的业务性质与股权或者控制权结构，了解相关受益所有人信息，加强对客户的身份识别。


